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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建筑节能

协会绿色医院专业委员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海涛、梁建岚、邢云梁、肖  阳、冯  乐、郭利娜、麦  刚、黄  晶、朱  滨、

陈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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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建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建设的总体要求、功能分类、功能要求与设施配置、机电设施和

运维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临时设置的活动卫生间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7217 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GB 5033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849 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103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GB 51058 精神专科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T 51457 医院洁净护理与隔离单元建筑技术标准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20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CJJ 14-2016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T 125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 

CJ/T 378 活动厕所  

JGJ/T467 装配式整体卫生间应用技术标准 

JG/T 545 卫生间隔断构件  

WS/T 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 444.1 医疗机构患者活动场所及坐卧设施安全要求 

WS/T 510 病区医院感染管理规范  

WS/T 512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  

WS/T 591 医疗机构门急诊医院感染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toilet 

在医疗卫生机构内部设置的供社会公众和工作人员进行如厕、盥洗、洗浴等活动的房间及配套设施，

包括厕所、洗手间、盥洗室、淋浴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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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无障碍卫生间 accessible toilet 

供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行动不方便者自主安全使用的无性别卫生服务设施。 

 

3.3  

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 family toilet  

用于协助老、幼及行动不便者使用的无性别卫生间。 

 

3.4  

留样卫生间 specimen collection toilet 

供患者或受试者等在进行尿液等样本采集时使用的卫生间。 

 

3.5  

负压卫生间 negative air pressure toilet 

供感染患者或传染病患者使用的卫生间, 相对于相邻区域负压为-5Pa～-10Pa，水封深度不小于

50mm。 

 

3.6  

清洁间 cleaning room 

用于存放清洁工具，内设清洁工具分类贮存设施、拖布池等。也称为工具间、清洁工具存储间等。 

 

3.7  

厕位 toilet stall 

卫生间中如厕的位置或隔间，根据便器的类别分为坐位、蹲位和站位。 

 

3.8  

装配式卫生间 assembled toilet  

由各部件构成主体框架，与各种洁具及配件组合而成，通过现场装配完成或整体吊装的卫生间。 

 

3.9 

活动式卫生间 mobile toilet 

可整体移动、快速拆装的临时卫生设施，具有储粪箱及清运功能，适用于应急医疗、场地限制等场

景。 

4 总体要求 

4.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的建设，应以人为本，并应遵循卫生、安全、方便、绿色的原则，满足“方便

可及、配套齐全、整洁舒适、尊重隐私、节能低碳、智慧高效”的要求。 

4.2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的形式、标识和装修风格，应与医疗卫生机构的整体风格相协调，并结合所

在区域、科室等的特点，满足医疗服务和使用者的具体需求。 

4.3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的平面设计应进行功能分区，使用空间及卫生洁具合理布置，并应满足无障

碍、适老化、全龄友好、隐私保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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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的建设，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基础上，可设置厕位监测及引导系统、智能照明

控制系统、智能通风控制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能耗管理系统等，提升卫生间智慧化水平。 

4.5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可根据需要，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 

4.6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的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GB/T 17217、CJJ 14、GB 50333、GB 

50763、GB 50849、GB 51039、GB 51058、GB/T 51457、WS/T 510、WS/T 591等现行国家、地方有关标

准的规定。 

 

5 功能分类 

5.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按照设置区域、使用人群广泛性等特点，分为通用卫生间和专用卫生间。具

体分类如表 1所示。 

表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分类表 

序号 分类 卫生间名称 使用人群 

1 通用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 

患者、保健人员、外来志愿者

及陪同人员等进入机构人员 

工作人员卫生间 工作人员等 

2 专用卫生间 

无障碍卫生间 行动不便者等 

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 老、幼及行动不便者等 

病房卫生间 留观或住院人员等 

留样卫生间 留样人员等 

专科卫生间 

妇产科患者卫生间 妇女、孕产妇等 

儿科患者卫生间 儿科患者等 

肛肠科患者卫生间 肛肠科患者等 

核医学科患者卫生间 核医学科患者等 

精神科患者卫生间 精神病患者等 

负压卫生间 感染或传染病患者等 

注：表中专科卫生间仅为典型代表。 

5.2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按照设置方式，可以分为固定式和活动式两种类型。应急和不宜建设固定式

卫生间的医疗卫生机构，可根据使用需要设置活动式卫生间，活动式卫生间的设计和建设应符合 CJ/T 

378 相关规定。 

6 功能要求与设施配置 

6.1 通用要求 

6.1.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应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功能要求、服务人数、服务半径、使用需求、医患分区

等要求进行合理配置。 

6.1.2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应根据设置的位置和服务对象的具体需求，按照相应类别的设计要求，配置

相应的卫生器具和设施。 



WS/T ***—2025 

4 

6.1.3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5019、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6.2 规划布局 

6.2.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应根据功能和使用需求进行合理规划，应临近主要服务人群的活动区域，位

置选择应方便使用、相对隐蔽，并应避免所产生的气味、潮气、噪声等影响或干扰其他房间。通用卫生

间、专用卫生间的位置、数量应统一考虑、合理规划。室内公共卫生间的服务半径应满足医疗卫生机构

的使用需求，且不宜大于 40m。 

6.2.2 通用卫生间应结合使用需求，均匀布局，宜靠外墙设置。为患者、保健人群等设置的公共卫生间

可结合大厅、主要交通通道、等候区等空间进行设计，可结合设置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卫生间、清洁间

等；工作人员卫生间应单独设置在工作人员区，并可结合工作人员更衣、淋浴等用房共同设置。 

6.2.3 专用卫生间应设置在方便相应使用人群使用的区域。 

6.2.4 当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室外卫生间时，宜用连廊与主体建筑相接。 

6.2.5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不应设置在药房的药库区域、影像科的扫描间及设备间、手术部洁净区域、

洁品库、检验科、供应中心、厨房、餐厅、变配电室（间）、给水泵房等有严格卫生及安全要求房间的

直接上层。当因特殊原因无法避免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6.3 设施配置标准 

6.3.1 综合医院公共卫生间女厕位与男厕位（含小便站位）的比例不应小于 3:2，宜为 2:1。妇幼保健

机构、妇产科附近的公共卫生间女厕位比例适当提高。 

6.3.2 公共卫生间厕位的数量可根据服务人数计算，男厕位和女厕位的数量宜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间厕位数 

设施 男（人数/每小时） 女（人数/每小时） 

厕位 100人以下设3个；每增加50人增设1个 100人以下设6个；每增加25人增设1个 

注：服务人数指的是工作时间相应服务区域内1小时的可服务人群数量。门诊区域服务人数可按“日门

诊量/工作时长”计算。 

6.3.3 公共卫生间洗手盆应按厕位数量设置，每 1～3 厕位宜设置 1个洗手盆；男女厕位宜分别计算，

分别设置。 

6.3.4 护理单元集中设置卫生间时，男女患者比例宜为 1∶1，或根据科室男女患者比例需求设置。男

卫生间宜按每 12 床设 1 个大便器和 1 个小便器，女卫生间宜按每 12 床设 4 个大便器。坐便和蹲便数

量可结合使用需求确定，坐便不少于 1个。宜设置第三卫生间。 

6.3.5 护理单元集中设置盥洗室、浴室时应设前室，盥洗水龙头和淋浴器宜按每 8床～10 床各设 1个，

且每个护理单元盥洗水龙头和淋浴器应各不少于 2个。 

6.3.6 成人患者使用的卫生间大便间隔间的平面尺寸，不应小于 1.10m（宽）×1.50m（长），宜为 1.20m

（宽）×1.50（长）m；小便器间距宜为 0.80m～0.90m。 

6.4 功能要求 

6.4.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的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卫生间平面设计应合理，卫生洁具应便于使用，管道布置应相对集中、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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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无障碍要求的卫生间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无障碍设计标准的规定； 

c) 第三卫生间可与无障碍卫生间合并设置； 

d) 卫生间可根据不同需求，在基本布局的基础上扩展休息等候区、物品存放区等区域。 

6.4.2 公共卫生间的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公共卫生间应防止视线干扰，宜设开敞式迷宫入口前区，应分设男女卫生间，在男女进门处应

设视线屏蔽； 

b) 厕位、洗手区域宜分区设置； 

c) 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厕位间； 

d) 厕位间宜设置助力扶手、置物架、样本架、衣帽钩、纸巾盒、输液挂钩、垃圾桶等设施； 

e) 公共卫生间应设置清洁间，或在内部设清洁池；清洁间面积宜为1m2～2m2，也可结合临近的保

洁间设置；如采用电动扫地机械等设备，应有相应的停放、充电区域和充电设施，充电设施应

采取避免非使用人员触及的措施。 

f) 应避免靠近治疗室、手术室等感染高风险区域或者对洁净度有相关要求的区域，防止交叉感染； 

g) 超过 6 个厕位的公共卫生间宜设置等候区，提供座椅供如厕人休息等候，等候区宜设置在公共

走廊； 

h) 公共卫生间洗手盆宜设置可阻断杂物的下水器。 

6.4.3 工作人员卫生间的平面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各科室工作人员卫生间应单独设置于工作人员区，满足工作人员值班、值守需求； 

b) 工作人员卫生间可结合使用需求和流线，设置换鞋、更衣、淋浴等功能，根据需要可采用智能

发放柜、回收柜； 

c) 位于洁净区等区域入口的工作人员卫生通过区，可结合厕位、淋浴等设置； 

d) 设置淋浴的工作人员卫生间应干湿分区。 

6.4.4 第三卫生间的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位置宜靠近公共卫生间，与无障碍卫生间合设时，应满足无障碍卫生间相关要求； 

b) 门急诊区域应设置第三卫生间； 

c) 宜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d) 内部设施宜包括成人坐便器、成人洗手盆、多功能台（婴儿护理台）、安全抓杆、低位挂衣钩和

呼叫器、儿童坐便器、儿童洗手盆、儿童安全座椅等； 

e) 房间宽度不宜小于2.4m，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5 m
2
； 

f) 成人坐便器、成人洗手盆、多功能台、安全抓杆、挂衣钩、呼叫按钮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GB 50763的有关规定； 

g) 多功能台和儿童安全座椅应可折叠并设有安全带，儿童安全座椅长度宜为280mm，宽度宜为260mm，

高度宜为500mm，离地高度宜为400 mm； 

h) 入口应设置明显的第三卫生间专用标识。 

6.4.5 病房卫生间的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间病房宜配备独立卫生间，重症监护室（ICU）可设置独立或共用卫生间； 

b) 当卫生间设于病房内时，宜在护理单元内单独设置探视人员卫生间； 

c) 病房卫生间面积和卫生洁具的数量，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病房卫生间宜设置坐便器，采用蹲

便器时，应备有坐便椅，坐便椅应易清洁；并应设紧急呼叫设施、助力扶手、尿便样本放置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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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输液吊钩；设置淋浴的病房卫生间应设置助浴座椅；设置淋浴的病房卫生间应干湿分区； 

d) 洗手盆水嘴中心与侧墙面净距不宜小于 0.55m； 

e) 卫生间设置吊顶净高不宜小于 2.3m； 

f) 儿科病房浴室、卫生间设施应适合儿童使用，同时配备必要安全防护设施； 

g) 康复病房、老年病房、无障碍病房应设置无障碍卫生间，并应符合现行标准 GB50763 及 GB55019

的有关规定； 

k）精神科病房浴室、卫生间应适用于精神科患者使用。 

6.4.6 可根据需要设置留样卫生间，其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宜临近需要样本采集的科室设置，也可在卫生间内设置样本传递窗与留样室直接连通； 

b) 宜设置独立蹲便或坐便隔间，蹲便器应选用前排水型蹲便器，隔间内应设置助力扶手； 

c) 应设置尿样、粪便采集器放置架，感应式洗手盆、垃圾桶、紧急呼叫按钮等设施。 

6.4.7 妇产科门诊和病房、产房待产室等功能区域应设置妇产科患者卫生间，其建筑布局应符合下列要

求： 

a)  妇产科患者卫生间应设置坐便器和助力扶手，若设置蹲便器，宜增设移动坐便椅； 

b)  根据使用需求，宜配置带妇洗、药熏功能的智能马桶等设施； 

c)  考虑护理需求，有条件的情况下可按照无障碍卫生间或第三卫生间设置，并考虑一定的护理空

间。 

6.4.8 儿科门诊、儿科住院、儿童保健等功能区域应设置儿科患者卫生间，其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

求： 

a) 应充分考虑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宜配备儿童坐便器、儿童小便器、儿童洗手盆、婴儿整理

台等儿童专用设施，如仅设置成人坐便器，应增设儿童踏步、儿童坐便垫、高低位扶手等适儿

化设备； 

b) 儿童洗手盆宜采用小柱盆，盆的水平高度不高于0.60m，盆前缘距墙不超过0.30m，并宜配置专

用洗手液和擦手纸盒； 

c) 儿童小便斗下缘距地高度宜为0.15m～0.30m； 

d) 儿童厕位宜方便成人陪同； 

e) 儿科患者卫生间应设置防夹手、防撞、防滑等安全设施； 

f)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按照第三卫生间设置； 

g) 儿科患者卫生间宜考虑儿童专用清洁物品的存放空间。 

6.4.9 肛肠科在患者活动区域应设置肛肠科患者卫生间，其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宜设置患者肛门清洗装置； 

b) 可根据需要设置坐浴治疗设施，尺寸宜为1.20m（长）×1.40m（宽）； 

c) 肛肠科护理单元，除病房内设卫生间外，宜设公共卫生间。 

6.4.10 在核医学科给药后患者或受检者候诊室及患者活动区域，应设置核医学科患者卫生间，其建筑

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核医学科患者卫生间应临近设置放射性废物储藏室； 

b) 核医学科患者卫生间应设供收集废物的污物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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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医学科病房内应设置患者专用卫生间和淋浴间，卫生间内应有患者冲便和洗手的提示； 

d) 核医学科病房住院患者大便器下水管道宜短，不应直接与医院公共污水管道连接，应连接至衰

变池，露出地面的部分应进行防护和标记。 

6.4.11 在精神疾病患者诊疗、检查与治疗区域应设置精神科患者卫生间，其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

求： 

a) 卫生间不应采用装配式吊顶构造和可被吊挂的构造或构件； 

b) 卫生间门闩应内外双向开启锁闭，隔间门高度应方便医护人员巡视； 

c) 卫生间内应去除各类悬挂点，无暴露的管道、横梁，不应设置输液吊钩、毛巾杆、浴帘杆、杆型

把手（采用特殊设计的防打结把手除外）等，不宜设置过长的绳装物品；如需设置可悬挂设施，

如淋浴杆、毛巾架、门把、助力扶手等，可采用特殊设计的防护设备或有承重限制的轻质材料； 

d) 卫生间内的镜子应采用镜面金属板或其他不宜碎裂或防自伤的材料或措施，采用 “防雾亚克力

镜面”；卫生间内部避免出现各类尖锐边缘，所有卫生间内洁具宜采用圆滑设计，且不易于拆

卸和损坏 

e) 卫生间内灯具宜采用嵌入式灯具，不易拆卸和损坏，照度充足；卫生间内不应设置外露电源插

座，应配备紧急呼叫声光报警系统，并与护士站联动； 

f) 卫生间出水水温易保持在安全范围，地漏宜采用嵌入式设计，无尖锐边角，不易拆卸，防止投

掷异物； 

g) 宜在病房区配备1间带有患者升降输送带的洗浴间； 

h) 有条件的情况下，病房内卫生间可按照无障碍卫生间设置，并考虑一定的护理空间。 

6.4.12 装配式卫生间应满足 JGJ/T467 的相关规定，其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设计选型应遵循模数协调的原则，并应与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

进行一体化设计； 

b) 装配式卫生间应提高装配化水平，各组装部件、检修口、连接件和加强件等主要组成部件应在

工厂内加工完成； 

c) 装配式卫生间的各部件的连接构造应满足防渗漏和防潮的要求； 

d) 装配式卫生间的地面应满足防滑要求； 

e) 装配式卫生间宜采用同层排水方式，当采用结构局部降板时，应结合排水方案、设备尺寸等因

素确定降板区域和降板高度。 

6.4.13 活动式卫生间的建设应满足无障碍、节水及卫生防疫要求，其功能和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活动式卫生间应结合使用需求设置，位置宜临近相应建筑，并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b) 应至少配套一个无障碍厕位或第三卫生间及相关配套无障碍设施； 

c) 内墙面应采用防潮、防划、防画、防烫材料； 

d) 可根据需要设置管理间和工具间，管理间面积不宜小于4m
2
,工具间面积宜为1m

2
～2m

2
； 

e) 宜预留水接口，优先采用水冲系统，不具备条件的可采用水箱给水冲洗系统或免水冲系统； 

f) 应设置储粪箱并应便于粪便清运。 

6.4.14 感染门诊应结合科室分区和院感防控要求设置负压卫生间，如设坐便器，坐便器宜设置自动马

桶套更换设施；肠道门诊患者卫生间应设置消毒剂装置，并应配备自动粪便消毒装置（如预消毒池）。 

6.4.15 隔离留观室、隔离病房应设置负压卫生间。 

6.4.16 放射科胃肠透视室、内镜科下消化道检查室等应设患者专用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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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7 传染病区和平急两用空间的卫生间，流线组织、设备设施应符合对感染控制的要求。 

6.5 装饰装修 

6.5.1 卫生间内各项设施的位置、设置，应遵循使用需求和人体工程学的要求，应布局合理、方便使用、

方便维护，宜采用标准化、系列化产品，满足精细化设计要求，宜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推进

节能减排，降低维护成本。 

6.5.2 卫生间地面、蹲台、小便池及墙裙，均应采用不透水材料；墙面应采用光滑、便于清洗的材料，

墙面转角宜采用圆弧处理；地面应采用防渗、防滑、耐磨、易清洁材料；感染病区等高风险区域，卫生

间地面应采用无接缝环氧树脂等易消毒材料。 

6.5.3 卫生间室内外高差宜采用斜面方式进行平滑过渡，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WS 444.1 的相关规定。卫生

间过门石应有 45°倒角，落差≤3mm；浴室区域过门石应有 45°倒角，落差≤5mm。 

6.5.4 卫生间顶棚宜采用防潮耐腐蚀材料吊顶。材料应便于独立拆除和维修更换，方便留置检查口。 

6.5.5 卫生间应设置地漏，地漏应设置在易于房间找坡的部位，地面坡度应坡向地漏；卫生间淋浴区地

漏应保证排水顺畅，且应有防堵塞措施。 

6.5.6 卫生器具应节水防臭、性能可靠、故障率低、维修方便；洗手盆、便器应采用光滑、易冲洗、耐

腐蚀、防迸溅、不易附着污垢的材料和器具，并应有防回流设施；患者使用的坐式大便器坐圈宜采用不

易被污染、易消毒的类型，进入蹲式大便器隔间不宜有高差，大便器旁应装置安全抓杆。 

6.5.7 除精神科患者卫生间外，供患者使用的卫生间隔间内宜设输液吊钩，每个隔间宜设置 1 个～2 个

衣物挂钩。 

6.5.8 卫生间应设置洗手液、面镜，有条件的可设置烘手器。可根据使用需要，设置安全抓杆、助力扶

手等设施，扶手应牢固、方便、安全，挂钩应坚固、耐腐蚀，其承重不应小于 5kg。 

6.5.9 卫生间宜充分利用自然采光，结合气候条件，合理利用自然通风，并应设置除臭措施。有外窗的

卫生间，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隐私安全，严寒和寒冷地区设置冬季防冻措施。 

6.5.10 卫生间宜采用隔音措施，满足隐私保护要求。 

6.5.1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应设置明显标识标牌，方便寻找。公共卫生间附近应设标有公共卫生间的标

志、方向和距离指示牌，公共卫生间的其他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男、女进出口，应设有明显的性别标志，标志应设置在固定的墙体上； 

b) 厕位门应设坐、蹲位标志或无障碍厕位标志，应采用显示“有人”、“无人”标志的锁具或标志； 

c) 标志的图形符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CJJ/T 125的有关规定。 

6.5.12 卫生间及厕位间的门及隔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卫生间门或厕位门应选用紧急情况可快速开启的通用锁具； 

b) 隔板及门的上沿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1.80m；独立小便器站位应有高度为0.80m的隔断板，

隔断板距地高度应为0.60m； 

c) 隔板及门应采用防潮、防划、防画、防烫材料； 

d) 患者厕位间门应朝外开，门锁应能里外开启，门合页宜用升降合页； 

e) 厕位间应设置挂钩、手纸架、废纸容器。 

6.5.13 卫生间内隔断构件应满足JG/T 545的相关规定，五金件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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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电设施 

7.1 给水排水系统 

7.1.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给水排水系统设置应满足 GB 55020 的相关规定。设置淋浴的卫生间应供应

热水，洗手设施可根据使用需求供应热水，并采取防烫伤措施。 

7.1.2 医疗卫生机构通用卫生间、除病房卫生间外的专用卫生间的洗手盆、小便斗、大便器均应采用非

手动开关；有无菌要求或防止院内感染的卫生间用水器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1039 的相关规定。 

7.1.3 卫生间地漏宜采用带过滤网的无水封直通型地漏加存水弯，并宜采用洗手盆排水给地漏水封补水

的措施。负压隔离病房卫生间地漏及排水管道的水封应考虑负压，负压水柱高差应大于 50mm。 

7.1.4 感染病区及平急两用空间内患者卫生间的排水和通气系统应独立设置。 

7.1.5 核医学科收集含有放射性污水的卫生间排水管道应采取防辐射措施。 

7.1.6 便器冲水设备应选用自动感应或人工冲便装置。水冲式卫生间均应采用节水型水冲便器，应选用

卫生、节水型开关。水冲装置应在自来水管道与便器之间设有防倒流装置，自来水管道不得直接与便器

相通。 

7.1.7 卫生间给水引入管上应设置检修阀门，检修阀门应采用截止阀，并应设置标识。敷设管道和设置

阀门的部位应留有便于安装和检修的空间。 

7.1.8 病房卫生间排水立管不应设置在病房内，且不宜设置在靠近与病房相邻的内墙；当必须靠近与病

房相邻的内墙时，应采用降噪措施。 

7.2 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 

7.2.1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7.2.2 医院卫生间排风量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公共卫生间：≥12次/小时；   

b) 普通病房卫生间：≥8次/小时（按体积计算）；   

c) 感染科或传染病科及其病房卫生间：≥15次/小时，并应采用负压设计（相对于临室压差-5～

-10Pa）。   

7.2.3 卫生间排风口位置应根据气流组织要求布置，宜靠近便器、地漏等污染源。 

7.2.4 卫生间应保证负压环境，应优先采用自然补风，当自然补风无法满足时，可设置机械补风系统。

补风宜从高位送入，形成“上送下排”气流，避免气流短路。采用机械补风的卫生间，送风机与排风机应

设联锁控制，运行过程中不应发生补风量大于排风量情况。   

7.2.5 存在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风险的卫生间应设置独立排风系统。负压隔离病房卫生间内应设具备原位

消毒和检漏功能的排风高效过滤装置。 

7.2.6 卫生间排风出口应远离医院新风入口，不应邻近人员活动区，宜在建筑物屋面排放；排风口距离

新风口水平距离应大于 10m，排风口下沿应高于室外地坪 2.5m；当水平距离小于 10m 时，排风口应高

于医院新风口至少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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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设置空调系统的医院公共区域卫生间，室内温湿度宜按照夏季温度≤28℃，相对湿度宜≤65%；

冬季温度宜≥16℃设置。 

7.2.8 公共区域卫生间通风空调设备的噪音水平应小于 45dB(A)，普通病房卫生间通风空调设备的噪音

水平应小于 40dB(A)。   

7.2.9 公共区域卫生间如设置空调，送风口宜布置在卫生间前室。 

7.2.10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宜采用除臭消毒设施。 

7.2.11 对于存在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风险的公共卫生间，应安装消毒杀菌装置，排风应满足 GB50849 相

关要求。    

7.3 电气系统 

7.3.1 卫生间地面照度标准值不宜低于 200lx，照度均匀度（U0）不宜低于 0.6，显色指数（Ra）不宜低

于 80。 

7.3.2 洗手盆上方宜设置镜前灯。 

7.3.3 卫生间照明应分区域控制，排气扇应独立控制。 

7.3.4 公共卫生间、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卫生间宜设置应急照明。 

7.3.5 小便器感应开关、洗手盆感应龙头不宜采用干电池供电。 

7.3.6 卫生间预留的各类电源插座应采用防溅水型，插座的供电回路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7.4 智能化系统 

7.4.1 无障碍卫生间、病房卫生间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公共卫生间、第三卫生间宜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留样卫生间宜增设 “样本采集计时提醒” 功能，通过声光提示避免标本污染风险。 

7.4.2 有条件的医院，可采用智能照明、智能通风控制、能耗监测装置等系统，实现节能减排，提升卫

生间环境品质。 

7.4.3 有条件的医院，公共卫生间、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卫生间可采用厕位监测及引导系统，减少如厕

排队时间。 

8 运维管理 

8.1 卫生间应有保洁制度，并配备保洁管理人员。 

8.2 卫生间定时进行清理维护，保持空间的清新、整洁，室内卫生学评价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GB 

17217、WS/T 512 的相关要求。 

8.3 卫生间环境应干净卫生、整洁有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每天按计划对卫生间内设备设施进行巡查，器具设施、排风等设备运行应良好、干净整洁、

无异味。 

b) 卫生间日常通风，有外窗时应优先采用自然通风方式；自然通风状态时，应关闭卫生间空调。 

c) 卫生间各种设施设备应保持完好，确保正常使用，卫生间内宜无蝇蛆、无明显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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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物品摆放有序、无其他杂物。 

e) 卫生间宜每日至少两次清扫与消毒，应对卫生间墙面、地面、卫生器具清洁消毒，应定期对洗

手盆、门把手、扶手、挂钩等设施进行消毒，人员使用较多或疫情期间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频

次。 

f) 卫生间的消毒可参考WS/T367进行消毒，应着重对污染物区域、受潮区域、人员交叉接触区域、

人员频繁使用区域等进行消毒处理，避免消毒死角。 

g) 有肠道传染病流行时，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对卫生间（或粪便）的消毒处理，按照相关标

准进行粪便污水处理和排放。 

h) 设施维护应及时高效。出现水、电、便器堵塞等急迫性故障时，维修人员应及时到达现场进行

修复；门、窗、纱、灯具、标牌、挂衣钩、扶手等损坏当天进行修复，其他设施修复不应超过

24小时。 

8.4 卫生间应有完善的设施设备，并满足以下要求： 

a) 要加强卫生间设施设备的配置和管理，突出规范化、人性化、科技化以及绿色环保； 

b) 门、窗、墙壁、屋顶、照明灯具、便器、洗手池、水龙头、镜子、墩布池、防滑设施、通风除

臭设备等设施设备齐全完好； 

c) 健全完善卫生间适老化设施配置和改造； 

d) 努力为孕产妇、儿童等不同使用人群提供人性化服务，完善相关设施； 

e) 有专门人员定期巡查、维护、保养卫生间设施设备，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f) 卫生间的厕纸、洗手液、干手纸巾应及时补充。 

8.5 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健全卫生间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医疗卫生机构要不断强化卫生间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工作，制订详细的卫生管理制度和保洁服

务规范； 

b) 合理配备足够数量的保洁人员，并在繁忙时段增加保洁频次； 

c) 加大日常卫生监督检查和巡查工作力度，确保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及时清扫和消毒； 

d) 不定期抽查卫生间卫生管理状况，督促落实各项卫生管理措施； 

e) 卫生间入口处宜设置公示清洁记录和责任人信息，并设二维码投诉通道。 

8.6 医疗卫生机构应开展文明如厕宣传和禁烟宣传，可通过张贴倡议标识、标语、温馨提示等图文并茂、

生动有趣的方式，强化摒弃陋习、文明如厕的宣传教育，提高就医群众的文明卫生意识，引导就医群众

养成健康文明的如厕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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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平面示意图 

序

号 

卫

生

间

类

别 

平面/剖面示意图1 平面/剖面示意图2 备注 

1 

公

共

卫

生

间 

  

临近设置

第三卫生

间（无障

碍卫生

间）、清

洁间、等

候区等。 

2 

工

作

人

员

卫

生

间 

  

与更衣、

淋浴结合

设置，临

近设置无

障碍卫生

间、清洁

间。 

3 

第

三

卫

生

间 

 

 

设置儿童

卫生设

施、护理

台、紧急

呼叫按

钮、儿童

安全座椅

等设施，

满足轮椅

回转空间

要求。 



WS/T ***—2025 

13 

4 

病

房

卫

生

间 

  

设置淋

浴、紧急

呼叫按

钮、安全

抓杆、输

液挂钩等

设施。 

5 

无

障

碍

病

房

卫

生

间 

  

设置淋

浴、紧急

呼叫按

钮、安全

抓杆、输

液挂钩等

设施，满

足轮椅回

转空间要

求。 

6 

留

样

卫

生

间 

 

 

临近设置

留样室、

传递窗，

设置安全

抓杆、输

液挂钩、

样本置物

架等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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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装

配

式

卫

生

间 

 

 

A不小于

2.0m,B不

小于

1.3m；管

井风道可

设计在卫

浴建筑空

间内部，

空间使用

面积不应

小于

2.5m
2
。 

8 

活

动

式

卫

生

间 

 

 

临近设置

管理间、

清洁间，

设置无障

碍厕位、

无障碍洗

手盆等设

施。 

 


